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 公告 

一、 主旨：公告本署 108年度臨時人員（觀護佐理員）甄選結果 

二、 依據：本署 108年度臨時人員（觀護佐理員）公開甄選辦法 

三、 公告事項： 

（一） 正取 13名(依報名序號排列)如下： 

       石亭、黃雅玲、蔡長達、顧勇全、李宜珊、余季華、鄭惠純、涂少耘、邱鳳羽、

蕭萱婉、林志傑、何宜芳、鄭雅鈞 

（二） 備取 3名如下，備取人員候用時間至 108年 6月 30日止。 

1、 備取第 1名李旭杰。 

2、 備取第 2名林宏祥。 

3、 備取第 3名王柏翔。 

（三）正取人員請於 108年 1月 1日（星期二）報到，逾時以棄權論。 

（四） 正取人員應於 108年 1月 19日前繳交衛福部認可之醫療院所出具之三個月內 

       體格檢查表正本（體檢項目含胸部 X光檢查，體格檢查表為「勞工一般體格檢 

查表」）。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1 2 月 2 5 日 


